
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 

《专利产品认定方法与标识使用、广告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团体标准《专利产品认定方法与标识使用、广告规范》由中国标准化协会于

2023 年 11 月份批准立项，计划编号：[20XX]XX 号。本团体标准由方圆标志认

证集团、北京中北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联合提出，主要起草单位有、蒙牛集团、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

本标准，拟与中国广告协会以双编号形式共同发布。

2、编制背景及目标 

我国《专利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专

利标识标注办法》已对专利产品信息的标注和宣传做出了规范性要求。

但目前市场上仍存在企业对专利信息进行虚假宣传或不规范宣传的现象，包

括但不限于：

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

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

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在产品上标注已取得专利，但不标注专利权的类别；

标注了专利权类别，但不标注专利号；

虚标国际专利等。

基于上述情况，方圆标志认证集团联合北京中北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在

中国标准化协会及中国广告协会立项《专利产品认定及标识使用、广告规范》团

体标准，以引导专利产品标识的良性有序发展。

3、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本标准，自立项后，按照中国标准化协会和中国广告协会的要求，

成立了以严小雷、张鹏等为组员的标准起草工作组。

工作组对专利产品认定方法及信息传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并进行了

大量的资料查证和研究分析工作，针对标准草案框架及内容开展多次研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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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编制出《专利产品认定方法与标识使用 规范》标准草案初稿，对标准草

案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根据相关意见，标准名称由《专利产品认定方法与标

识使用 规范》修改为《专利产品认定方法与标识使用、广告规范》。并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报至在中国标准化协会及中国广告协会

秘书处。 

征求意见阶段：经在中国标准化协会及中国广告协会秘书处同意，2024 年 6

月 20 日，中国标准化协会及中国广告协会公开发布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

意见。 

 

 
4、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成员 主要工作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严小雷 标准整体框架设计、第 1-4 章编写及统稿 
北京中北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 张鹏 第 5、8、9 章编写 

蒙牛集团 王彩霞 第 7 章编写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王立民 第 6 章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

行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

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

准或文件：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

语 

GB/T 20003.1-2014 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 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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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专利文献与产品的技术性比对，信息传播的相关规范。 

3、标准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专利产品的认定提供标准；规范专利信息标注行为，避免出现专利信息虚

假标注、误导性宣传等行为。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不涉及。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没有涉及专利的情况。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一是提供专利产品认定的方法与标准，为相关单位在评价专利技术应用转化

工作提供规范，本项目的实施，也可为相关部门的监管工作提供帮助和有效支持。 

二是进一步保证消费者知情权，让消费者更容易买到称心如意产品，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真实、准确的信息传播，也更有利于社会信息传播向更

正能量方向发展，构建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三是通过专利特性的标注，突出产品的技术创新属性，引导行业企业对创新

的追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际上无类似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

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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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起草的团体标准，无废止现行标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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